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度市级专利资助资金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2016年度宿迁市专利资助工作已经开始，为做好本次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范围与标准

（一）资助范围

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，专利权人为宿迁学院，获得受理或授权的发明专利，获得受理的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和PCT专利。

（二）资助标准

1、每项发明专利申请，申请费用最高资助限额2000元，每项发明专利授权，奖励资助资金2000元；

2、每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，申请费用最高资助限额为1000元；

3、每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，申请费用最高资助限额为500元；

4、每项PCT专利申请，申请费用最高资助限额为3000元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申请人须报送下列纸质材料：

1、《宿迁市市级专利资助资金申请表》（科技处网站下载）；

2、获得受理的发明专利提供申请受理通知书（缴纳专利申请费用发票）或初审合格通知书或实审通知书的复印件；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提供专利证书；获得受理的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提供受理通知书（缴纳专利申请费用发票）或授权通知书或专利证书；获得受理的PCT专利提供受理通知书（缴纳专利申请费用发票）；

3、专利技术简要说明（说明书摘要复印件）。

申请人须报送下列电子版纸质材料：

1、获得受理的发明专利提供申请受理通知书（缴纳专利申请费用发票）或初审合格通知书或实审通知书的电子版；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提供专利证书电子版；获得受理的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提供受理通知书（缴纳专利申请费用发票）或授权通知书或专利证书电子版；获得受理的PCT专利提供受理通知书（缴纳专利申请费用发票）电子版；

2、电子档图片格式均为jpg格式，有专利证书的文件名命名为申请号.jpg，没有专利证书的，受理通知书命名为申请号.jpg，发票命名为申请号_2.jpg。

3、2016专利申请一览表（科技处网站下载）。
三、申报截止时间

各单位将上述材料汇总后于9月7日前统一送至科技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联系人：徐杰，联系电话：84204095。

科技处

2017年9月2日
